
衛生福利部食品安全保護基金受理捐贈作業要點 

一、 衛生福利部(以下簡稱本部)為辦理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(以下簡

稱本法)第五十六條之一所定食品安全保護基金(以下簡稱本基

金)受理捐贈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本基金受理捐贈之對象(以下簡稱捐贈人)如下： 

（一）機關、行政法人、公立機構及公立學校。 

（二）私立學校與機構、法人(不包括行政法人)、團體或個人。 

三、 本部受理捐贈款項入帳後，應開立收據予捐贈人，並留存一份

備查；對於接受捐贈之收入，應本公開透明、充分揭露原則，

定期公布捐贈收入明細，供大眾查閱。 

四、 捐贈人不得對其捐贈指定用途，亦不得對該捐贈為任何不當宣

傳。 

五、 捐贈人得提供姓名或名稱、身分證明文件或立案、登記證明文

件、地址及電話。 

六、 捐贈人如有利益衝突之虞者，應報請本基金運用管理監督小組

審議，經同意後，始得接受捐贈。 

七、 捐贈收入之收支、保管及運用，由本基金運用管理監督小組監

督、查核。 

  

 


